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法》及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坚持依法治安，落实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履职报告对象为各分中心。
第三条  履职报告内容：

（一）建立和落实水路运输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各项安全生产管理、船舶防污染制度情况；

（二）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分解和落实情况；

（三）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检查、落实及隐患整改情况；

（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及培训情况；

（五）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措施落实及成效情况；

（六）安全生产重点单位、重点行业、重点部门、重点部位的监管及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的建立及演练情况；

（八）其他应报告的事项。
第四条 各中心每半年向中心实行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报告一次。各单位均应在每年的6月30日和12月31日前将《履职报告》报送我中心，以便考核。
第五条  各单位水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报告》内容应经所在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审查并签字（或盖章）后上报。
第六条  各单位应将建立安全生产履职报告制度作为促进水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促进各项水路运输安全生产制度和责任的落实；应通过实行水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报告制度，促进对排查出的安全生产问题和薄弱环节加以整改，特别是对重大安全隐患，应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确保水路运输安全生产的稳定。

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